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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9A_E5_80_BA_E6_c46_642914.htm 企业债权损失税前扣

除三方案比较 某国有大型企业2008年委托某税务师事务所进

行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，负责该业务的注册税务师发现

，该企业账面历年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650万元、预付账

款700万元、其他应收款800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，账面

净值为0.该注册税务师在询问企业财务人员后得知，上述债

权损失在2006年进行财产报损时，由于无法取得资产永久或

实质性损害的损失证据，企业未进行报批，当年所得税汇算

清缴时作了纳税调增处理。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都是货款性

质的债权，其他应收款是与企业原主管财务的副总存在一定

关联的企业借款。企业财务人员询问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《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9]57

号）和《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》（国税发[2009]88

号）两个新政策出台后，该企业发生的上述财产损失可否

在2009年度进行税前扣除？ 方案设计 方案一：根据国税

发[2009]88号文件第三条规定，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，应在按

税收规定实际确认或者实际发生的当年申报扣除，不得提前

或延后扣除。因各类原因导致资产损失未能在发生当年准确

计算并按期扣除的，经税务机关批准后，可追补确认在损失

发生的年度税前扣除，并相应调整该资产损失发生年度的应

纳所得税额。 因此，企业如果能够按照财税[2009]57号文件

和国税发[2009]88号文件的规定，重新收集上述债权损失的证

据，并提供合适的理由，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追补确认在损



失发生的年度税前扣除，并相应调整该资产损失发生年度的

应纳所得税额。 方案二：对于应收账款650万元、预付账

款700万元，制定一个关联方的资产打包处置方案，以300万

元的低价，整体打包转让给关联方，待2009年度汇算清缴时

，企业将资产处置方案、转让合同、入账依据等材料，向主

管税务机关申请税前扣除坏账损失1050万元（650＋700－300

）。 对于其他应收款800万元，建议企业按内部控制制度不健

全、操作程序不规范原因而形成的损失来处理。企业应当收

集当时往来借款发生时资金借贷制度、审批手续流程等控制

缺陷的证据，上级主管部门定性证明以及企业对债权损失产

生的原因说明等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损失税前扣除。 方案

三：经询问企业财务人员，其公司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收回

的可能性有多大。该公司财务人员介绍，如果诉诸法律，债

权收回的可能性在50%左右。于是，注册税务师建议企业利

用异地无关联的第三方购买债权，购买价格为债权标的价格

的一半，即（650＋700）÷2=675（万元），同时企业股东对

该第三方的债权予以担保，并给予其他一些如采购、供货上

的优惠。对于其他应收款800万元，建议采用与方案二相同的

做法。 政策依据 相对于《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令2005年第13号）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

的《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》（国税发[2009]88号）

。许多实务工作者认为，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新政策更加

宽松、更加人性化，有利于企业及时足额地进行资产损失的

税前扣除，减少征纳双方汇算清缴工作的税务成本，更加符

合税收中性原则和效率原则。 1.新政策扩展了资产损失外部

证据的范围，将确认资产损失的合法证据分为具有法律效力



的外部证据和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两大类。国税

发[2009]88号文件第十一条规定，将原政策的外部证据范围

由8个扩展至10个。增加了“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的经济

鉴定证明”、“经济仲裁机构的仲裁文书”；删除了原政策

中“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，是指税务师事务所、会计师

事务所等具有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”的表述，实际上扩

大了可以进行经济鉴定证明的中介机构范围。 因此，如果部

分企业债权纠纷是通过经济仲裁机构解决，仲裁机构的裁定

书也可以作为资产损失的证据，而在原来的政策下就不可以

。 2.新政策关于债权损失认定的规定更符合现实情况。国税

发[2009]88号文件第三十四条规定，对债权损失认定依据作了

详细的规定，与原政策相比更详细、全面，更符合现实债权

投资复杂多变的情况。特别是新增对打包出售、公开拍卖等

转让债权形式损失的认定依据，对企业因内部控制制度不健

全、操作程序不规范或因业务创新但政策不明确、不配套等

原因而形成损失认定依据作了明确规定。虽然上述两类新增

情况原来是针对金融企业的，但新政策，对其他企业一样适

用，有利于企业有更多的理由和渠道进行损失认定，享受税

前扣除。 3.新政策对未能及时办理申请资产损失扣除的原因

，不再区分谁的责任，改为因各类原因导致资产损失未能在

发生当年准确计算并按期扣除的，经税务机关批准后，可追

补确认在损失发生的年度税前扣除。因此，企业未能及时申

请的债权损失，有更多的理由或原因，经批准后延后申请扣

除。 方案比较 方案一只要企业按新政策的要求，能重新提供

所需的债权损失的证据材料，再提供合理的理由，虽然是延

后申报，但税务机关批准后，可追补确认在损失发生的年度



税前扣除，而且能够全额扣除，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

案。但该企业认为由于历史和客观原因，发现重新整理收集

证据存在很大的困难，将发生很大的成本，暂不考虑该方案

。 方案二因为涉及关联交易，而且出售价格很低，不满足市

场独立交易原则，利用关联交易达到该企业回避税收的目的

太明显，方案能否得到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，是一个必须考

虑的风险因素，很有可能遭到税务机关的特别纳税调整。但

企业可以通过寻找隐性关联方的方式回避该风险，企业认为

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。对于其他应收款按内部控制制度不

健全、操作程序不规范原因来处理，企业认为非常可行。企

业2006年曾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鉴证。在中

介机构出具的认定报告中，特别提到了该企业存在大额资金

往来上的内部控制缺陷，该企业曾有几笔大额款项的借出，

签字不全，手续混乱，相关责任人还受到主管机构的内部通

报批评。 方案三似乎避开了关联方交易的风险，但要寻找异

地愿意购买坏账率较高债权的购买者存在一定的困难。同时

，提供担保后，风险未完全转移，能够扣除的损失金额也较

方案二少很多，因此，企业认为该方案付出的成本相对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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